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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新北市新莊區復興段452地號(部分)等1筆 

土地都市更新地區說明書 
 

 

劃定機關：新北市政府 

劃定範圍與面積： 

更新地區範圍東起自中華路一段、西至建興街、北以公園路為界，

南臨中華路一段 63 巷。範圍內共有新莊區復興段 452 地號(部分)等

1 筆土地，面積 2,339.21 平方公尺(452 地號總面積為 9870.09 平方公

尺)。範圍詳如公告圖。 

法令依據：都市更新條例第 7 條第 2 款。 

壹、辦理緣起與目的 

本案更新地區位於新北市新莊區新莊棒球場運動公園南側之部

份街廓，東起自中華路一段、西至建興街、北以公園路為界，南臨中

華路一段 63 巷所圍範圍。更新地區毗臨 22 公頃新莊運動公園，周

邊生活機能完善且豐富，距捷運新莊站更不到 500 公尺，交通區位

條件優異，惟本案更新地區建物經鑑定係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

物，超標值更達三倍之多，竣工至今尚不滿 30 年，但已見混凝土剝

落，甚至鋼筋裸露等結構安全性警訊，對於現況建物使用人，乃至

於更新地區周邊用路人車之生命安全，顯有重大危害。詳附錄一，

北府工建字第 0960682625 號函。 

爰此，為呼應新莊區運動公園周邊之發展潛力，為預防重大災

害之急迫性，同時配合捷運新莊站重大建設通車，爰依都市更新條例

第 7 條第 2 款規定，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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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發展現況 

一、都市計畫情形 

本案更新地區範圍位於新北市政府 99 年 10 月公告實施之「擬

定新莊都市計畫(中港及丹鳳地區)細部計畫」範圍內，土地使用分區

為住宅區。 

 

 

圖 1 更新地區範圍 

都市計畫情形圖一 
 

更新地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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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例 指北 

 

 

 

圖 2 更新地區範圍都市計畫情形圖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迅行劃定範圍 住宅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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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使用現況 

更新地區內現況為華廈大樓一幢一棟，面臨中華路一段及公園

路側有一般零售業之小型店鋪，其餘皆為住宅單元使用。所有土地

皆為私有所有權人持有，無公有土地持分。 

更新地區基地內無河川溝渠流經，也無歷史樹木、寺廟及

宗祠等文化資產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例 指北 
 
 
 

 

圖 3 土地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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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物現況 

(一)現況屋齡 

更新地區內建築物合計有 1 幢 1 棟，依建物謄本登載之戶數

計有 119 戶；建物登記竣工日期為 78 年 4 月 30 日，至今已達 24

年。 

(二)現況樓層數 

更新地區內現況建物樓層數為 10 層 1 棟。 

(三)建物構造 

更新地區內建物結構為鋼筋混凝土建物，但經勘驗鑑定後，

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 建物現況圖 

迅行劃定範圍 

10F建築物 

8F建築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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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通系統 

（一）道路系統現況 

本案主要交通動線為東側 15 米南北向之中華路一段，往南可

接台 1 省道中正路。 

次要道路為更新地區北側 12 米東西向之公園路，往東接中華

路一段，往西接新泰路往五股泰山。其他道路為更新區左側建興

街及南側中華路一段 63 巷。 

（二）大眾運輸系統現況 

本案周邊兼具捷運及公車兩項大眾運輸系統，由更新地區東

側中華路一段往南約 450 公尺處，為捷運新莊線新莊站。 

更新地區東側中華路一段及北側公園路沿線皆有眾多公車路

線可迅速與大台北地區各地連接，交通條件便捷。 

（三）停車空間現況 

本案周邊位於中正路上有新莊市公所市政大樓立體停車塔，

此外，另位於公園路上有新北市新莊區運動公園地下停車場。除

少數新建住宅外，大部分早期住宅皆無停車場設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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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例 指北 

 

 

 

 

圖 5 交通系統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迅行劃定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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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共設施 

本更新地區周邊主要公共設施包括恆毅高中、新莊國中、新莊國

小、新莊體育場、運動公園、新莊區公所及捷運新莊線新莊站等，均已開闢

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例 指北針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6 更新地區週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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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土地權屬概況 

本更新地區總面積 2,339.21平方公尺，詳附錄 1。更新地區範圍全部為

私人所有。詳附表。 

 
圖例 指北 

 

 

 

圖 7 現況權屬分布 

七、居民意願 

本案更新地區範圍相關所有權人早於民國 96 年申請高氯離子建

物鑑定確認後，為免重大災害發生，即積極透過管委會徵選良好的代

位實施單位協助辦理自主都市更新重建，為免憾事發生，居民皆有強

烈的意願辦理都市更新。 

 

迅行劃定範圍 私有地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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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劃定原由 

一、符合都更條例第 7條第 2 款規定 

本案擬劃定更新地區範圍經勘驗鑑定不僅只超過高氯離子混凝

土建築物法定含量標準，且含量超標高達三倍之多，超標樓層分布亦

達四分之三以上，另為配合捷運新莊線新莊場站周邊都市地區發展需

求，爰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7 條第 2 款：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。」

規定劃定都市更新地區，以創造都市再生之新契機。 

二、更新地區劃設範圍界定 

本更新地區劃定範圍係以勘驗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A

棟所座落之新莊區復興段 452 地號（部分）土地範圍，土地面積係以

A 棟建物所有權人所持有之土地面積加總之總和為範圍界定依據，並

得依未來事業計畫範圍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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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再發展原則 

一、迅行重建，避免重大災害發生 

本案計畫透過更新地區劃定，加速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辦理都

市更新拆除重建，提昇更新基地內外周邊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，符合

本案基地優良區位之都市發展。 

二、配合捷運場站，提升公共空間環境品質 

本更新地區北臨運動公園，南接捷運新莊站，未來本更新地區開

發除改善公共安全外，更退縮提供寬敞舒適的人行步道空間，建構捷

運新莊場站至運動公園間人車分道的安全環境。 

 

伍、其他 

本案表列數字僅供對照參考使用，其形狀大小及位置應依規定範

圍圖所示，並以都市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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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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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   劃定新北市新莊區復興段 452地號等 1筆土地迅行劃定地區地籍示意圖 

0 15 30 

迅行劃定地區範圍 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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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   劃定新北市新莊區復興段 452地號等 1筆土地迅行劃定地區說明圖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 

 

迅行劃定地區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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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: 2,339.21 平方公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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